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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賣方同意作出一份為期五年之發電量擔保，擔保條款載於發電量擔保協議（「發電量擔保
協議」）。

簽署補充協議乃於簽訂五家渠收購協議後各訂約方進一步公平磋商之結果，其條款均屬公平
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除經補充協議具體修訂、修改或補充外，五家渠收購協議項下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仍具十足效
力及生效。

發電量擔保

同日，賣方與常州新光簽訂發電量擔保協議，據此，賣方向常州新光擔保及保證(i)五家渠利商
將保證固定電價為每千瓦時人民幣0.95元；及(ii)自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五年期間內，五家渠利商將達到下表所列之保證年度併網發電量：

年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擔保發電量（萬千瓦時） 3030.16 3005.91872 2983.4708 2960.2808 2937.4

根據發電量擔保協議之條款及條件，倘五家渠利商之實際年發電量未能達到擔保年發電量，賣
方將向常州新光支付差額，惟因新疆限電而產生之差額除外。年度差額可由過往年度超額發電
量抵銷。

收購事項預期於十五個營業日內完成。據此，五家渠利商將成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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